全国攀岩运动员注册与

交流管理办法（试行）

第1章 总则

第1条   为了加强攀岩运动员队伍管理，保证训练竞赛工作质量，促进攀岩运动人才资源合理配置，推动攀岩运动的发展，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办法》制定本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第2条   本办法所称运动员，是指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中国登山协会主办的全国性比赛的运动员。

第3条   运动员注册与交流应遵循自愿、公开、合法、有序的原则进行。

第4条   中国登山协会负责对攀岩运动员实行注册与交流的管理。

第2章 注册

第5条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解放军、行业体协及经国家体育总局和中国登山协会批准认可的参加全国成年、青年和少年比赛的单位是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

第6条 攀岩运动员参加国家体育总局主办的全国综合性运动会和全国攀岩比赛，应在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以下简称“单位”）进行注册。

第7条 运动员本人应与拟代表的注册单位签订代表资格协议。

第8条 运动员与注册单位签订的代表资格协议期限为2至9年。

第9条 注册运动员年龄不能低于16岁。

第10条 代表资格协议书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印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协议双方名称（甲方、乙方）；

（2） 协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3） 协议的起止日期；

（4） 运动员本人签字和指纹印；

（5） 注册单位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和单位盖章；

（6） 违反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7） 签署协议的日期；

（8） 其他协议所包含的内容。

第11条 注册单位应当自代表资格协议签订之日起3个月内为运动员进行注册。逾期不注册，代表资格协议自动失效。

第12条   首次注册的运动员须出示本人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和本人身份证复印件。

第13条   每年1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为运动员的年度注册期和年度确认期。

年度确认是指已注册运动员在代表资格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下一年度的注册。

第十四条  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每年必须在12月1日至次年1月31日期间持有效的代表资格协议到中国登山协会为运动员办理代表资格登记注册或确认手续。

第十五条  注册单位未在年度确认期为运动员办理确认手续，其代表资格协议自动终止，运动员有权向中国登山协会提出申诉，并可自主选择新的注册单位。

第十六条  中国登山协会在每一年度注册期结束后10天内，将本年度注册名单以文件形式向全国公布。

第十七条  注册证是运动员注册的凭证，用于确定运动员的代表单位和参赛资格。

第十八条  注册证由中国登山协会统一颁发，由注册单位负责管理和使用。

第十九条  运动员注册的费用按照国家体育总局体经济字[2002]479号转发的国家计委、财政部《关于运动员注册费等收费标准及有关事项的通知》执行。每个注册期每人注册费为20元。

第二十条  注册单位必须保证本单位注册运动员每两个注册年度之内至少参加一次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登山协会举办的全国性比赛，或经批准举办的有4个以上（含4个）的省（区、市）级单位参加的区域性比赛。否则，运动员有权终止原代表资格协议，并自主选择新注册单位。

运动员确因伤病不能参赛的由县级以上医院出具证明。

第二十一条  代表资格协议期满后，注册单位享有对该运动员的注册优先权。

第二十二条  运动员参加全国性比赛，只能代表注册单位。参加全国体育大会比赛的运动员代表资格问题，由全国体育大会组织部门与中国登山协会协商解决。

第二十三条  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学生入校后可自行选择注册单位，即可继续留在原注册单位，也可在学校进行注册。

第二十四条  进行双重注册时，应当出具双重注册协议。双重注册协议由已注册方、新注册方和运动员本人或法定监护人签订。

第二十五条  高等院校和中等学校的学生终止学业时，代表学校的注册自然终止，运动员可自主选择注册单位。如为双重注册运动员，注册的最终决定权自然归属另一注册方。

第二十六条  运动员在代表资格协议期内，未经原注册单位同意，不得与其它任何单位再次签订代表资格协议。否则，对当事人予以处罚。处罚期满后，运动员只能由原注册单位进行注册。双重注册的运动员除外。

第二十七条  运动员的注册年龄，以首次注册时户籍管理部门出具的户籍证明原件和运动员本人的身份证原件为准。

第3章 解放军运动员的注册

第二十八条  解放军体育部门在地方招收未注册过或注册优先权期限已满的运动员，凭军队专业体工队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入伍证明进行注册。

第二十九条  解放军体育部门在地方招收已注册或在注册优先权期限内的运动员，凭军队专业体工队上级主管部门出具的入伍证明和与运动员注册单位的输送协议进行注册。输送协议须由运动员所属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和军队专业体工队上级主管部门及运动员本人三方共同签订。

第三十条  解放军体育部门在地方招收的未注册过或注册优先权期限已满的运动员，退伍后可以凭退伍证明代表任何具有注册资格的单位进行注册。

第4章 交流

第三十一条  运动员在代表资格注册期满后可进行交流。交流本着双方协商的原则进行。原注册单位有优先注册权。

第三十二条  交流协议须由运动员原注册单位和新注册单位的法人代表及运动员本人三方共同签订。

第三十三条  交流协议由国家体育总局统一印制，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协议三方具体名称；

（2） 交流的起止日期；

（3） 协议三方的权利和义务；

（4） 运动员本人签字和指纹印；

（5） 协议双方单位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单位盖章；

（6） 协议双方单位的省级体育行政部门意见和法人代表或被授权人签字、单位盖章；

（7） 违反责任及解决争议的方法；

（8） 签署协议的日期。

第三十四条  交流协议须经中国登山协会审核，并报国家体育总局批准后生效。

第三十五条  新注册单位凭交流协议可与运动员本人签订代表资格协议，并到中国登山协会办理注册手续。

第5章 处罚

第三十六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运动员，视情节轻重给予当事人停止比赛、停止1至4年注册资格直到取消终身注册资格的处罚。

第三十七条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视情节轻重给予通报批评、罚款（按中国登山协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停止该项目队伍参加全国比赛、停止1至4年注册资格直至取消注册资格的处罚。

第三十八条  触犯刑法的运动员，自动取消其注册资格。

第6章 裁决

第三十九条  运动员注册和交流过程中发生争议问题或出现违规行为，任何单位或个人均可以书面形式向国家体育总局、中国登山协会提出申诉或进行举报。

第四十条  中国登山协会须在接到申诉或举报30天内做出裁决。

第四十一条  当事人对中国登山协会的裁决或处罚有异议，可在裁决之日起20天内，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复议申请，由国家体育总局做出最终裁决。

第四十二条  负责运动员注册与交流管理工作的单位和个人，出现违纪、违规行为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关处分。

第7章 附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于中国登山协会。

第四十四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原《攀岩运动员参加全国比赛代表资格注册管理办法》（体登字[1998]055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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